芒市2024年奶业新型经营主体培育项目

实施方案

一、项目摘要
（一）项目名称：芒市2024年奶业新型经营主体培育项目实施方案
（二）项目来源：《云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云财农〔2023〕203号）、《云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第二批）的通知》（云财农〔2024〕56号）《芒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芒财农〔2024〕10号）和《芒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第二批）通知》（芒财农〔2024〕90号）。
（三）主管部门：芒市农业农村局
（四）实施单位：芒市畜牧站
（五）实施对象：芒市民诚奶水牛养殖专业合作社、赵苍达家庭农场、李国启和张建国奶水牛养殖大户，以及愿意接受奶水牛冻精改良的养殖户。
（六）实施期限：2024年10月1日—2025年5月31日。
（七）实施思路：坚持市场导向、科技驱动，以内强素质、外强能力为重点， 通过政策支持，引导带动奶农、奶牛家庭牧场和奶农合作社等奶业新型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增加优质基础母牛数量，提高奶业生产效率和奶农生产经营能力，推动奶牛单产、生鲜乳质量安全和养殖效益保持在较好水平，促进奶业新型经营主体与现代奶业发展有机衔接，为深入推进奶业振兴、增强奶源供给保障能力提供有力支撑。
（八）实施目标：2024年芒市中央转移支付奶业新型经营主体培育项目安排资金15万元，对芒市民诚奶水牛养殖专业合作社、赵苍达家庭农场、李国启和张建国奶水牛养殖大户配备冻精检测设备、巴氏杀菌机、饲草加工和饲喂机械，以达到以下目标：1.通过同期发情定时输精技术的推广应用，缩短母牛产犊间隔，提高奶牛养殖效益；2.从源头上保证水牛奶质量安全，提高剂奶效率，避免安全事故发生；3.提高饲喂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4.通过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技术的开发和利用，解决奶业生产缺乏草料与农作物秸秆焚烧对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5.通过技术培训，提高技术人员和养殖户技术水平，为奶产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九）财政资金用途：1.资金来源：2024年芒市中央转移支付奶业新型经营主体培育项目资金15万元。2.资金使用计划①完成牛同期发情定时输精任务50头，每头需要材料费160元，共计0.8万元；②购入奶水牛优质冻精1015支，其中尼里拉菲水牛冻精500支、摩拉水牛冻精315支，地中海水牛冻精200支，共计3.5875万元；③购买畜牧器械一批，共计1.6125万元；④购买畜牧机械一批，共计9.0万元。
二、实施内容
（一）完成牛同期发情定时输精任务50头。计划采购同期发情材料清单如下表：
牛同期发情定时输精材料清单
	名称
	单位
	单价（元）
	数量
	金额（元）
	备注

	阴道孕酮栓
	支
	100
	50
	5000
	喜达

	生源
	支
	15
	100
	1500
	三生制药厂

	氯前列醇
	支
	15
	100
	1500
	三生制药厂

	合计
	 
	 
	 
	8000
	 


（二）购入奶水牛优质冻精1015支。其中尼里拉菲水牛冻精500支×28元/支=14000元、摩拉水牛315支×25元/支=7875元、地中海水牛冻精200支×70元/支=14000元。
（三）购买畜牧器械，以提高配种受胎率，并从源头上保证生鲜乳质量安全。计划购买畜牧器械清单如下：畜牧器械清单
	序号
	名称
	单位
	单价（元）
	数量
	金额（元）
	备注

	1
	可视显微镜
	台
	1980
	1
	1980
	恒温置物台，进口镜头

	2
	牛冻精解冻恒温杯
	个
	350
	1
	350
	可充电、车载

	3
	单罐型鲜奶巴氏杀菌机
	台
	9920
	1
	9920
	50L补助主体为李国启

	4
	真空包装机
	台
	3620
	1
	3620
	封口长度1000mm

	5
	输精枪外套
	支
	0.5
	200
	100
	 

	6
	长臂手套
	个
	0.5
	200
	100
	 

	7
	酒精
	ml
	7.5
	2
	15
	500ml

	8
	凡林士
	200ɡ
	20
	1
	20
	 

	9
	红水温度计
	支
	20
	1
	20
	规格：0－100℃

	合计
	 
	 
	 
	 
	16125
	 


（四）购买机械设备清单：计划购买机械设备清单
	名称
	单位
	单价（元）
	数量
	金额（元）
	补助主体
	备注

	新型铡草搓揉机
	台
	40000
	1
	40000
	民诚奶水牛养殖合作社
	9ZT-20型
 

	饲喂装载机
	台
	50000
	1
	50000
	赵苍达牛场
	ZL936型

	合计
	 
	 
	 
	90000
	 
	 


三、实施方法步骤
（一）明确实施主体
为了完成增加能繁母牛存栏，提高牛群质量的目标，在芒市畜牧站充分摸底调查的基础上，经多次充分讨论实施主体必须具备下列全部条件。
1.以饲养奶水牛为主的养殖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养殖大户。
2.同意使用项目采购的冻精，自购佩戴优质繁育母牛耳标，建立能繁母牛档案，有完善的配种产犊记录。
（二）实施方案制定和畜牧物资、器械、机械采购
由芒市畜牧站根据需要制定实施方案，并按采购程序采购畜牧物资、器械和机械，然后按养殖场（户）的需求交付实施主体管理使用，维修管理所产生的费用由使用养殖场（户）承担。

（三）实施主体每季度定期上报冻精使用记录、能繁母牛配种记录表和奶产量情况。
四、项目组织管理
（一）组织领导
为保障该项目顺利开展，全面完成各项任务，及时采购畜牧物资、器械和畜牧机械，成立芒市2024年奶业新型经营主体培育项目领导小组，负责协调各方关系，督促检查，组织验收，落实物资采购等工作。领导小组由芒市农业农村局局长任组长，分管副局长、市财政局副局长为副组长，各相关成员单位及项目实施乡镇主管副乡（镇）长为成员。
（二）组建实施团队
由芒市畜牧站选择技术骨干与实施主体所在乡镇畜牧兽医站组成项目实施团队。团队主持人及成员如下：
总主持人：杨善海，主持项目全面工作，在领导小组指导下，组织团队成员分工协作有序开展工作，负责冻精、冻改器械和物资的采购工作，代表实施单位签订目标考核责任书，确保顺利完成目标任务。
技术主持人：傅先海，主持项目技术工作，组织团队解决技术问题，抓好冻改服务和同期发情定时输精工作，负责组织定期核查采集能繁母牛和新生犊牛信息，收集整理、汇总项目资料，建立项目档案，审核上报数据，撰写工作总结等。
团队成员：陈涛、董书恒、杨永县、廖祯群、刘冠辉、雷开贵、赵克平、叶绍达、邢世坤、何志伟、张旋、赵明凤、赵兴山，负责起草项目实施方案，指导、协助养牛场（户）建立母牛建档、管理相关资料，发放物资和器械。
（三）资金管理
冻精、冻改器械和物资根据采购的相关程序采购后由芒市畜牧站下发到实施主体，由实施主体管理使用，管理维修所产生的费用由实施主体承担。
四、实施进度计划
2024年11月30日前，芒市畜牧站根据实施主体需求制定项目实施方案，提交芒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会审议，党组会通过后及时上报芒市人民政府审批。
2024年12月31日前，完成冻精、器械和物资的采购工作，正式启动项目工作。
2025年4月30日前，全面完成牛人工授精改良和同期发情任务。在整个项目实施期间，认真记录冻精使用情况和牛人工授精改良进度，按季度定期核查采集能繁母牛和新生犊牛信息。
2025年5月31日前，完成项目考核验收。
六、预期效益
（一）经济效益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预计项目实施对象能繁母牛参加配种50头，按受胎率75%计算，可生产优质杂交犊牛38头以上，按照每头杂交犊牛（6月龄）比本地犊牛增收3000元计，实施主体增收1.14万元；通过配置饲草加工和饲喂机械，每年可节省劳动力1460个，节省成本1460×120元/个=17.52万元，共计增收18.66万元。
（二）社会效益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带动全市新增能繁母牛1200头，从当年繁殖的杂交犊牛中可优选培育杂交母牛近千头，引导带动奶业新型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增加全市优质基础母牛数量，提高奶业生产效率和奶农生产经营能力，推动奶牛单产、生鲜乳质量和养殖效益保持在较好水平，促进奶业新型经营主体与现代奶业发展有机衔接，为深入推进奶业振兴、增强奶源供给保障能力提供有力支撑。

（三）生态效益
本项目通过增加全市优质基础母牛数量，通过推广种草养畜，经济杂交，秸秆饲料化利用，“粮改饲”和“粮草轮作”等种养结合模式，实现大农业生态循环，在减施化肥农药、改善生态环境、推进节能减排等方面产生显著的生态效益。
 
